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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環境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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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至通報網登錄頁面，點選網路瀏覽器設定 

 

 

 

 

 

 

2. 下載 6.下載設定檔(reg 檔)後，依第 5 項操作說明設定 

 

3. 依您使用的電腦瀏覽器版本 選擇 1~4 項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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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校基本資料檢核及偵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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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請務必於『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教育訓練網站

https://train.set.edu.tw/』操作練習 

 
1. 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修改管理者基本資料：點選學校.班級.特教人力→管理者基本資料，修改管理者資

料及密碼，修改完畢點選確認以存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修改學校資料：點選學校.班級.特教人力→學校資料，修改相關資料，修改完畢點

選確定以存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train.se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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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各主管欄格資料請詳細填寫，「校長/園長」必填，其他職務若無編制，請填「無」。 

※「特教承辦人員」資料由「管理者基本資料」帶入，無法由此處修改。 

※「全校男女生數」指全校學生人數(普通生與特教生之總數)。 

※修改或檢核完畢後，即使無修改資料，也請務必點選確定，確保修改日期更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檢核學校、班級、特教人力相關資料。 

(1)學校資料：請確認學校相關資料是否正確。 

(2)身障類班級：確認身障類班別是否正確。 

(3)資優類班級：確認資優類班別是否正確。 

(4)老師資料：請將特教老師資料確實填寫，代課教師也

需填入，以利計算教師合格率，已異動老師請務必將該

師資料異動掉。 

(5)教師助理：若學校有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

(兼任教師助理員)，需新增此部分資料。 

 

 

5. 檢核特教學生相關資料。 

(1)確認確認個案及待鑑定區之學生資料是否正確。 

※領有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之學生請務必上傳檔案，並定

期追蹤是否需要重新鑑定。 

(2)確認接收新安置學生是否有未接收之學生，如有未接

收學生，確認該生已於學校就讀後再進行接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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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資料偵錯檢查：點選資料偵錯檢查，點入各項目檢查，如資料有誤請儘速修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. 學生動態追蹤： 

(1)點選學生動態追蹤→應屆畢業生轉銜清冊，確認應屆畢業生之「000 年實際安置情

形」，新安置學校是否均已接收，如未接收請通知新安置學校接收該生。 

(2)點選左欄學生動態追蹤→新安置本校學生清冊，查閱新安置本校之學生是否都已安

置，如對方學校尚未異動，請聯絡對方學校異動該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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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增疑似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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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2.新增疑似生 

3.點選特教學生→待鑑定區→疑似身障生→新增身障生(疑似生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輸入學生身分證字號及教育階段，完整輸入後檢閱是否有誤，按下一步，進入資料

建置畫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身分證字號務必正確，進入資料建置畫面後即無法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10 

5.依學生實際狀況詳細填寫視窗表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有＊號之欄位已鎖定必填，填寫後方可存檔。 

 

6.完成後點選右下方存檔。 

 

7.確認完成新增疑似生名單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如需修改資料請點選學生姓名進入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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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報鑑定安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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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點選提報鑑定安置→填寫鑑定摘要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選取開放之作業區間 

(藍字表示可提報之區間，黑字表示已過或未開放之區間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3.點選新增提報鑑定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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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選取提報礙組與提報身分，完成後點選上方選擇完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填寫鑑定摘要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填寫完畢，點選右上方存檔。若提報錯誤，請按左上方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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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接收新安置學生 

(接收轉學生亦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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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學生之障礙、安置型態有所異動(含轉學)，待鑑輔會核定結果後，皆須於特教通報

網重新接收。 

 

1.登入學校學務系統。 

2.點選提報鑑定安置→填寫鑑定摘要表。 

※請檢視【鑑定結果】、【安置學校班別】無誤後再做接收，若資料有誤請聯繫本縣特

教資源中心施老師，電話 05-2217484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點選特教學生→接收新安置學生，確認核定之結果是否與公文一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選擇該生入校後之教育階段與年級，接收學生。 

※接收前請務必確認該生已於學校就讀，再進行接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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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填報轉銜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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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待鑑定區－疑似身障生：不需填寫轉銜表，即可異動 

 

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 

2.點選特教學生→疑似身障生頁面，點選欲異動之學生姓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學生資料頁面最左下角點選異動此學生→再點選確定，即異動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＊異動成功之學生，即不會顯示於「特教學生→特教服務學生」清單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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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確認個案－身障類學生 

凡確認個案離開原就讀學校(畢業、轉學或退學等)，皆須完成轉銜流程，辦理資

料異動，以利下一階段學校或單位順利接收學生資料，以作適當安置。 

 

◎畢業轉銜： 

1.每年 2 月份由系統自動產生，呈現於初次填寫轉銜表頁面。 

2.每學期結束前 2 周需檢視應屆畢業生轉銜表是否全部填妥，確認填寫完畢再將學

生異動，下一所學校(或單位)才能順利接收。 

◎非畢業轉銜(轉學、退學等)：隨時可進行填寫。 

 

轉銜操作流程 

◎填寫轉銜表 

1.登入學校「轉銜系統」。 

2.點選轉銜服務通報→初次填寫轉銜表。 

3-1 畢業轉銜：於學生列表後方，點選填寫轉銜表鍵進入填寫。 

3-2 非畢業轉銜：於上方輸入該生身分證字號，點選下一步進入寫轉銜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名單內若無學

生資料，請由

上方輸入身份

證字號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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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依序填寫轉銜表內容(轉銜表共分 4 頁，請依序完成內容填寫。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轉銜表填寫完畢後，請點選頁面上方的「已確認資料全部輸入完畢」，再點選

「本頁存檔」，以完成填寫作業；若無法一次填寫完畢，請先核選轉銜表上方

的「資料尚未全部輸入先暫存」，再點選「本頁存檔」，待日後繼續編輯轉銜

表。 

 

 

 

 

 

※轉銜表存檔後，於填寫轉銜表一欄會呈現已填轉銜表，無法再點選。如要繼續編輯

轉銜表，請至編輯查閱轉銜表頁面繼續編輯該生轉銜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1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4 

很多老師最常忘

記填的地方「受理

單位」，按下「選

擇」就可選： 

1.就學 

2.就業 

3 就養 

這個選項沒選沒

辦法異動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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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異動學生 

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2.點選特教學生→確認個案→身障類學生→由名單中選擇欲轉銜之學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點選左下角異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4.選擇異動原因，點選確定異動，即完成轉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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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撤銷身心障礙身分(原放棄特教服務) 

1.學校提報放棄特教服務→鑑輔會審核通過  

2.學校至特教報通報網登入學務系統→「接收新安置學生」→接收該生。 

3.接收後該生會由「確認個案-身障類學生」移到「放棄服務學生」。 

4.登入轉銜系統，填寫該生轉銜表，轉銜原因請務必勾選「放棄特教服務」，受理單位

會自動帶入原校，轉銜表將留存原校備查。 

5.確認轉銜表接填寫完畢後，點選「已確認資料全部輸入完畢(方能異動學生)」→「本

頁存檔」。 

6.登入學務系統，「放棄服務學生」→點選該生→點選「異動」→異動原因請選擇「放

棄特教服務」→「確定異動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.異動後學生會從「放棄服務學生」移除，即完成相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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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全校升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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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點選特教學生→批次年級升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Step 2. 檢視學生升級年級無誤後，點選進行升級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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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修改學生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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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2.進入特教學生→確認個案→身障類學生→點選欲修改之學生姓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修正完畢後，請按右下角存檔。 

※除身份證字號、安置情形、特教類別不能修改外，其餘皆可自行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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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新制身障證明上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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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學生已換領新制身心障礙證明，請承辦人員務必上傳檔案，完成相關欄位填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2.點選特教學生→確認個案→身障類學生，點選領有新制證明之學生姓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修改舊制身心障礙類別欄位 

(1)進入學生資料頁面，將舊制障礙類別修改為新制手冊。 

(2)手冊障礙程度依照新制證明正面之「障礙等級」選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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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傳新制證明之電子檔案(正反面皆須上傳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輸入新制身障類別。 

(1)點選新制身障類別﹝編修﹞。 

 

 

 

(2)依照新制證明背面之「障礙類別」欄位，點選左方《第○類》。 

(3)點選 □>  按鈕，該障礙類別即會選取至右方。 

(4)選取後點選確認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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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輸入 ICF 編碼。 

(1)點選障礙類別 ICF﹝編修﹞。 

 

 

 

(2)依照新制證明背面之「障礙類別」欄位(第幾類後括弧內之編碼即為 ICF 編碼)，

依序輸入框內。 

(3)不同編碼間請以「,」分隔。 

(4)輸入畢點選確認存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.輸入 ICD 診斷編碼。 

(1)點選 ICD 診斷﹝編修﹞。 

 

 

 

 

(2)依照新制證明背面之「ICD 診斷」欄位，依序輸入框內。 

(3)不同編碼間請以「,」分隔。 

(4)【 】之數字不需輸入。 

(5).輸入完畢點選確認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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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輸入相關日期 

依照新制證明正面「鑑定日期」及「重新鑑定日期」輸入相關欄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9.點選存檔即完成上傳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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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特教研習相關業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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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研習 

1.登入學校「學務系統」。 

2.點選特教相關業務→研習進修→管理本校研習→新增一個研習。 

3.詳細填寫研習相關資料，有「＊」號之欄位已鎖定必填，填寫後方可存檔。 

4.填寫完畢點選確定，即完成新增研習。 

※點選研習名稱可再修改研習相關內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核錄取 

審核時數 

1.研習當日後才能審核時數。 

2.可點選進行批次寫入，核予全員全程研習時數；或各別輸入時數，若學員未參加研

習，研習時數請輸入「0」，請勿空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審核完畢點選存檔。(PS:研習時數會自動轉進教師在職進修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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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結束日後 15 天內請務必審核時數，超過時間即無法審核。 

如研習未於時限內核定時數，將影響本縣評鑑分數，請各校承辦老師

務必於時限內審核完畢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☆研習報名常見問題 

1. 請學校老師不要共用 Email 

2. 請記得更新老師個人資料的 E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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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

申請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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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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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申請巡迴輔導及專業團隊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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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巡迴輔導服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鑑定安置決議帶入 

各校提報鑑定，判定為巡迴輔導需求學生，巡迴輔導管理端直接帶入名單，各校

可於申請名單中查閱。 

2.學校端個別申請 

點選巡迴輔導 → 申請巡迴輔導 → 新增一筆申請 → 輸入學生身份證字號或

姓名。 

※申請之學生必須為通報網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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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資料填寫說明: 

(1)學生基本資料就讀學校、年級、出生、特教類別、安置班型、聯絡地址、電話

都由通報資料帶入。 

(2)希望輔導內容：就學生需求點選，可複選。 

(3)學生家庭背景、學習概況、主要問題、學校介入處理狀況等欄位，請學生實際

狀況概述。 

(4)填表人、聯絡方式：請確實填寫，以利相關事務聯繫。 

(5)每學期可多次由鑑輔會會議決議資料帶入，或由學校端新增，但每生每學期目

前系統設定僅能申請一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巡迴輔導申請表編修、列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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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專業團隊服務 

專業團隊服務功能可進行專業服務申請、查閱學生接受服務時間表、教育處核

定的專業服務時數、及回報專業人員到校服務狀況、填寫績效評估內容等。 

 

1.點選專業團隊服務 → 申請專業服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針對申請的專業服務項目，選擇所需的作業區間後，點選新增申請學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3.表列該校特教通報學生及疑似學生清單，請從名單中勾選本次需要申請專業服務

的學生。 

4.請依其需求在每位學生列表前方，選擇【物理治療】、【職能治療】、【語言治療】、

【心理治療】、【聽力評估】等申請類別。 

 

 



 44 

5.確認選擇完畢後，按下「選擇完畢」鍵，則可完成專業服務申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新增專業服務申請後，系統將呈現該校特殊需求學生專業服務申請列表。 

※選擇所需的作業區間後，即可查詢該場次貴校申請專業務服的學生列表。 

※申請區間呈現值含：申請日期區間、申請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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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覽服務課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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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校服務回報 

此頁面提供回報專業人員到校服務狀況。 

1.點選填寫鍵，回報專業人員當天出勤狀況；校方備註欄可填寫服務聯繫事項。 

2.輸入完畢，點選確定鍵，完成回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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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申請交通服務與補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
 48 

交通服務申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交通服務申請- 提報申請表 

 

 

 

 

※可檢視學生基本資料  

※填寫申請表內容  

※未填寫申請表內容，作業時間一過，自動作廢。請務必告知學校提出申請後還要填

寫申請內容才算完成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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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服務申請 填寫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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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車學校填寫車籍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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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車交送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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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車路線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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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輔具管理系統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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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學校輔具管理 

1. 管理者基本資料： 

1-1*為必填 職務移轉請務必更新管理者基本資料 

1-2 電話、傳真區號可下拉選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申請與登錄 

1. 學生輔具申請: 

1-1 申請時間依局端開放作業區間作業。 

1-2 該校所有輔具申請表單列表，並可於此頁面新增申請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-3 可依學年度、學生、輔具名稱輸入關鍵字查詢，或依申請日期起訖、特教障礙類別、審 

核結果查詢輔具申請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55 

1-4 點選“新增＂輸入學生身分證字號或姓名進行申請，其基本資料系統會自動帶出，其餘 

資料請詳細填寫，以利審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◆ 填 寫 輔 具 申 請 表 

希 望 申 請 輔 具 -其希望輔具類別及名稱必填； 且同一申請人可申請多筆輔具。 

另 有 ＂ 訪 價 ＂ 欄 位 可 供 記 錄此輔具的估價廠商記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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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5 點選學生姓名，可新增、編輯或刪除學生輔具申請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-6 點選列印，可批次或單筆列印學生輔具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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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老師申請輔具 

2-1 老師借用輔具：可利用關鍵字查詢已申請資料或新增老師輔具申請。 

2-2 輔具申請列表：已申請清單，點選【老師姓名】查閱申請相關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-3 老師申請表：老師基本資料由系統帶出，下半部填寫輔具申請資料。 

2-4 申請輔具項目：可點選現有或採購新輔具，點選編輯可再修改已填申請輔具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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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輔具借用管理 

1. 申請通過清單 

1-1 該頁面列出申請通過學生清冊，點選學生名字可查閱基本資料與申請表。 

1-2 通過輔具申請審核之列表，此列表可直接填寫輔具借用申請或查看輔具借據。 

（輔具產權者需先借出確認，輔具申請者方可填寫借用日期及借用確認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1-3 借據:借用完成輔具，則會產生借據，點選借據，輸入借用日期、預計歸還日期。確認歸

還日期為學生實際歸還日期。借出確認：輔具產權所有者決定是否出借此輔具。 

 

 

 

 

 

1-4 借用輔具:點選借用輔具，產生借用單，請完成借用輔具名稱與所屬單位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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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輔具借具列印 

可依輸入輔具名稱、財產編號、借用人關鍵字，或點“借用狀態＂作查詢。 

查詢後可(批次)列印輔具借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輔具借用查閱 

3-1 可依輸入輔具名稱、財產編號、借用人關鍵字，或點“選借用狀態＂作查詢。 

3-2 點選“輔具名稱＂，可瀏覽該項輔具的借出紀錄。可以加以編輯或修改。 

 

4. 查詢全縣輔具 

可由此查看全縣輔具，再與該單位連絡借用。若該單位借用輔具需報修，與輔具產權單位聯

絡後可在此報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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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相關網頁 

 

◎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

  http://www.set.edu.tw/default.asp 

 

◎SET學校端線上使用說明網 

  http://163.21.111.15/handbook2009/web_nomalschool/index.html 

 

◎嘉義縣特教資訊網 

  http://spcedu.cyc.edu.tw/spcedu/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